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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林〔2020〕11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添兴  郑 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泰宁县林业局  泰宁县财政局 
关于做好 2020 年林下经济省级 

财政补助资金需求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有关企业： 

为做好 2020 年林下经济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工作，促进我县

林下经济健康快速发展,现将林下经济项目补助资金需求申报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金规模 

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度省

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19〕6 号）和《福

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度省级财政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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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专项资金（市县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0〕10 号）

下达我县 2020 年省级林下经济专项资金分别为 145 万元和 65

万元，共 210 万元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在泰宁县范围内从事林下经济财务制度健全、财务核算规

范的林农以及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、家庭林（农）场、“公司+

基地+农户”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专项资金补助实行项目实施单位自愿申报的原则，项目申

报期为县林业局申报项目通知之日起 1 个月内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项目实施单位业主提出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（一式五份）： 

1.申请报告（项目概况，申请补助原因及金额）。 

2.项目实施单位业主身份证明（以公司、专业合作社或家

庭农场等组织为业主的，还需提交相关的证照）。 

3.项目实施方案：⑴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；⑵项目简介：

包括项目名称，项目实施地块土地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，建设

地点、内容、规模、期限、进展情况，实际总投资，年产出、

产值、利润，项目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情况。 

4.申报森林康养基地试点示范单位项目的只需提供申请补

助报告和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森林康养基地试点示范单位

文件的复印件。 

申报时间截止后，林业局会同财政局对每一份申请逐一进

行现场核实和会审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初步确定补助对象并公示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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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县林业局与县财政局联合批复、并

上报省、市林业、财政部门备案。 

四、补助范围 

根据省林业局、省财政厅等 5 家下发的《关于加快林下经

济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》、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厅《福建

省省级财政林下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农〔2016〕88

号）和《泰宁县林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泰林〔2020〕

10 号）文件精神，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均可向县林业局申请林下

经济专项资金补助。本通知所涉及的专项补助资金不得重复享

受。 

1.林下种植：项目所涉及的种植地块、崖壁属近两年新植，

且未享受过财政专项资金补助。 

⑴崖壁种植铁皮石斛 30 亩以上，且种植密度达 4000 丛/亩

以上； 

⑵林下种植中草药 50 亩以上。 

2.林下养殖：养殖梅花鹿新建鹿舍设施 500 平方米以上、

养蜂 50 箱以上。 

3.森林景观利用：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森林康养基地

试点示范单位。 

五、补助标准 

1.崖壁种植铁皮石斛项目：⑴必须达到《泰宁县林下经济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第二条所规定的规模面积（实际面积

确定由县林业局认可的具有丙级以上〈含丙级〉林业调查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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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资质的单位与县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实地测绘），

县林业局根据测绘结果，按 4000 元/亩给予补助，且不超过投

资总额的 30%；⑵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控制在 40 万元以内。 

2.林下种植黄精、草珊瑚、黄桅子、三叶青、重楼、砂仁、

金线莲、厚朴、杜仲、灵芝等中草药项目：⑴必须达到本《暂

行办法》第二条所规定的规模面积（实际面积确定由县林业局

认可的具有丙级以上〈含丙级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

与县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实地测绘），县林业局根据

测绘结果，中草药项目面积在 80 亩以上按 1000 元/亩以内（含

1000 元/亩）给予补助，且不超过投资总额的 30%；实测面积在

80 亩以下（含 80 亩）中草药种植项目，均适用简易程序，按

600 元/亩以内（含 600 元/亩）予以补助；灵芝项目按 600 元/

亩以内（含 600 元/亩）给予补助，且不超过投资总额的 30%。

⑵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中草药项目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,灵芝项目

控制在 10 万元以内，适用简易程序的控制在 5 万元以内。 

3.林下梅花鹿养殖：新建鹿舍 500 平方米以上，按占地面

积 100 元/平方米予以补助，放养鹿区空场地及林地不计入鹿舍

面积，单户补助金额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（不得重复补助）。 

4.林下养蜂：补助标准(出蜂蜜时 50 箱起算)：按 200 元/

箱标准，适用简易程序予以补助，单户补助金额控制在 5 万元

以内。 

 5.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森林康养基地试点示范单位的

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 30、10、6 万元（不得重复补助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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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补助方式 

对 2021年 4 月 28日之前完成的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，

由申请单位申报，县林业局组织审核验收，验收合格的形成验

收材料予以补助。 

1.补助资金在 5 万元以上的，要做到财务制度健全、财务

核算规范（如财务制度不健全、财务核算不规范不予验收），

并严格按照《泰宁县林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泰林

〔2020〕10 号）要求，并请会计事务所出具财务审计报告，造

表审批并予以拨付； 

2.补助资金在 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以下的，适用简易程序，

凭业主资金补助申请报告、有资质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与

县林业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进行实地测绘的测绘结

果或与业主一起清点数量的验收单（指养蜂）、业主成本核算

和开支流水帐、收款收据，造表审批并予以拨付。 

七、其他要求 

1.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文本格式（详见附件）编制项目申报

文本（实施方案）并向当地林业部门申报；县林业局、财政局

进行审核并予以批复。 

2.严格按照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，项目单

位要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建立专账或可追溯账册，不得

挤占、挪用，确保资金使用成效。项目申报单位要确保项目申

报材料的真实可靠与完整。县林业局、财政局按照公开公平的

原则组织项目申报，加强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，做好审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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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跟踪实施，及时组织验收和拨付补助资金，并配合省、市林

业、财政部门做好项目抽查工作。对无法按时实施完成或达不

到申报时《实施方案》所确定的效果的项目，项目申报单位应

及早做好项目建设调整，并到林业部门办理有关变更手续，便

于林业部门及时调整资金使用，避免出现因项目无法完成而产

生的无法验收、资金无法拨付出现资金结余等问题。 

3.申报时间截止于：2020 年 5 月 28 日，逾期视为放弃。 

附件：泰宁县林下经济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（申报文本） 

 

 

泰宁县林业局                泰宁县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泰宁林业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8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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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泰宁县林下经济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

 （申报文本） 

  

  

  

     项目申报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

  

 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项目申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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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林下经济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

一、项目发展现状 

1．项目发展基本情况、规模、水平 

2．项目发展区域布局、发展规划 

3．项目发展优势与潜力分析 

4．项目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

5．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与建设条件 

二、项目申请理由 

三、项目建设内容 

1．项目建设区域与发展方向、建设内容的可行性或依据 

2．项目建设地点、区域范围和实施计划 

3．项目具体建设内容、数量、规模和建设主体 

四、项目建设具体技术方案 

五、资金投入概算 

㈠概算编制依据 

㈡投资概算（应附项目投资情况具体一览表） 

㈢资金筹措 

㈣资金管理 

六、保障措施 

七、建设目标 

八、预期效益分析与综合评价结论 


